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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咸宁市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 

（草案）》的说明 
 

——2026 年 4 月 28 日在咸宁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 

 

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   夏  敏 

 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 

根据会议安排，现就《咸宁市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（草案）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）作如下说明： 

一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制定背景 

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。习近平总书记

强调，要加强诉源治理，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。

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，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、多

元化解、有序化解，强调坚持和发展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，完善

社会治理体系，健全共建共治共享制度机制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

治方式防范化解风险、维护社会稳定，为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、

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提供了根本遵循。江苏、安徽、上海、重庆、

杭州、湖州、武汉等地先后完成多元化解纠纷地方立法，立足地

方治理实际，创新制度设计，形成各具特色的纠纷多元化解工作

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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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我市扎实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，

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、重点领域诉源治理，不断健全完

善调解、行政裁决、行政复议、仲裁、诉讼等有机衔接、协调联

动的多元化解纠纷机制，初步构建起社会矛盾纠纷综合治理格

局，取得阶段性成效。随着经济社会转型发展，各类纠纷化解主

体作用发挥不充分、统筹整合力度不足、系统治理效能有待提升

等问题依然存在，亟需从制度层面规范提升、创新机制、整合资

源，推动矛盾纠纷前端预防、及时分流、高效化解，切实把矛盾

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、化解在基层。 

二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起草过程 

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多元化解纠纷地方立法工作，2023 年

至 2025 年将《咸宁市多元化解纠纷促进条例》作为调研项目、

2026 年作为审议项目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。为做好条例的起草

工作，成立了由市委政法委和市人大常委会领导为“双组长”的

立法项目领导小组，市委平安办、市人大监察司法委、法制委和

常委会法工委、市司法局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有关同志组成的工

作专班，制定工作方案，专题调研全市多元化解纠纷工作，赴武

汉市人大学习调研，完成课题研究报告和立法调研报告，形成《条

例（草案）》征求意见稿。 

条例论证修改过程中，市委政法委、市人大监察司法委、市

司法局组成联合调研组，深入 6 个县（市、区）实地调研多元化

解纠纷工作和综治中心建设情况，听取各地政府职能部门、法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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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察院、市直有关单位和人大代表、律师代表等意见；联合召开

专家论证会、部门协调会，在充分吸收各方意见建议基础上，经

市司法局党委会议、市委政法委委务会议集体研究，形成《条例

（草案）》。考虑到多元化解纠纷工作涉及政府及其多个相关部

门，立法项目领导小组建议在提出立法议案前先提请市政府常务

会议审议。 

2026 年 4 月 3 日，市政府常务会议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进行

了审议，原则同意《条例（草案）》。会后，市委平安办、市司法

局根据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意见，对《条例（草案）》进行修改

完善。4 月 21 日，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召开第十八次全体会

议审议通过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，同意提请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

六次会议审议。 

三、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主要内容 

《条例》分为总则、职责分工、源头预防、多元化解、保障

监督、附则等六章，共 39 条。 

（一）关于总则。明确了立法目的和依据、适用范围和对象、

基本原则、组织领导、法治宣传等内容。（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第一

章第一条至第五条） 

（二）关于职责分工。纠纷化解是城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

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，明确职责是推进工作的根本前提。一是

对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司法行政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

院、公安、信访和其他政府部门履行多元化解纠纷的工作职责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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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规定；二是为践行“社会协同、多方参与”的工作机制，明确

人民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应当积极参与

预防和化解纠纷工作；三是鼓励设立商事调解组织提供商事调解

服务，鼓励和支持人民调解员、法律专家和法律服务工作者等依

托调解组织依法设立具有特色的个人调解工作室。（《条例（草

案）》第二章第六条至第十二条） 

（三）关于源头预防。早发现、早处置，将矛盾纠纷化解在

苗头、消除在萌芽，是效果最好、成本最低的治理路径。一是规

定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

察院等应当坚持源头治理，将预防纠纷贯穿于重大决策、行政执

法、司法诉讼等全过程，加强舆情监测，及时排查、分析、研判

矛盾风险；二是对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、乡

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、村（居）民委员会纠纷排查预防工

作进行规定；三是明确从风险评估、政务公开、信用体系建设、

社会救助、心理疏导等方面加强纠纷源头预防。（《条例（草案）》

第三章第十三条至第十九条） 

（四）关于多元化解。坚持调解先行，引导当事人选择适宜

的方式化解纠纷。一是明确当事人可以依法自主选择纠纷解决的

8 种途径；二是结合咸宁市综治中心实战化、实效化预防化解纠

纷工作要求，对纠纷申请、受理、引导化解等程序进行规范，对

行政机关、公安、信访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化解纠纷工作进

行规定，推动健全诉调、检调、警调、访调衔接联动和程序衔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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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进纠纷有序化解。同时，明确通过司法确认、公证、仲裁等方

式保障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。（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第四章第二十条

至第二十九条） 

（五）关于保障监督。一是明确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

应当将多元化解纠纷工作所需费用纳入本级财政预算，建立健全

人民调解经费保障机制，对公益性调解组织给予适当经费补贴和

补助；二是规定行业主管部门将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工作经费

等纳入本部门预算，企业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为

多元化解纠纷工作提供必要支持，鼓励社会各界通过捐赠、资助

或者赞助等方式为多元化解纠纷工作提供支持。三是对化解纠纷

收费、信息化建设、解纷队伍建设、监督管理作出规定；四是对

调解员和解纷单位、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。

（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第五章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八条） 

以上说明，连同《条例（草案）》，请予审议。 


